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 

之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 2837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

作为时代新材 2013 年配股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对《问询函》所涉及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就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问题三、公告显示，公司此次拟转让的时代华鑫资产中，存在 2013 年配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性能绝缘结构产品产业化项目”。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24,973.76万元，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11,499.06万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时代华鑫净资产账面价值 5,0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一）公司累计向时代华鑫有关项目的投入金额，并说明时代华鑫净资产账面

价值低于所涉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具体原因；（二）前期对上述项

目的具体规划、实际开工及投产时间、已形成资产情况，及相关产线的具体产

能情况；（三）上述项目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项目进度是否符合配股时原定

计划；（四）公司转让时代华鑫股权后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

以及对上述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在前期及未来的具体安排。请保荐机构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累计向时代华鑫有关项目的投入金额，并说明时代华鑫净资产

账面价值低于所涉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具体原因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向聚酰亚胺薄膜项目投入资

金 24,973.76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向聚酰亚胺

薄膜项目投入资金 25,105.79 万元。主要是购买了一条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以及

相关配套设施，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该生产线账面原值 23,553.28 万元，净

值 19,650.94 万元，中试线账面原值 615.44 万元，净值 424.26 万元。 

公司以 5,000 万元现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时代华鑫，时代华鑫购买公司聚

酰亚胺薄膜相关资产，资产购买价款 26,090.02 万元将于合同生效日 12 个月之内

支付完毕，该转让过程符合国资委相关规定。 

资产转让协议生效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形成的聚酰亚胺薄膜产业资产全部

转入时代华鑫。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时代华鑫公司账面总资产 31,844.67 万

元（含聚酰亚胺薄膜产业资产），总负债 26,844.67 万元（主要为对时代新材的

欠款），净资产 5,00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时代华鑫账面 31,844.67 万元资产的具体报表项目

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银行存款 5,043.00 

应收账款 996.56 

预付款项 209.88 

其他应收款 27.33 

存货 829.97 

固定资产 20,266.96 

无形资产 1,604.10 

长期待摊费用 2,866.87 

合计 31,844.67 



其中，无形资产包括正在申请和已授权的专利权 18 项，固定资产主要包括

一条生产线，一条中试线。 

公司本次公开挂牌交易拟设置条款，要求摘牌方在收购股权时，向时代华鑫

提供借款用于偿还对时代新材的欠款 26,090.02 万元，并支付股权对应的交易价

款。 

（二）前期对上述项目的具体规划、实际开工及投产时间、已形成资产情

况，及相关产线的具体产能情况 

根据公司 2013 年 5 月 29 日公告的《配股说明书》，该募投项目为年产 500

吨高性能薄膜材料项目，主要包括 1 条高性能薄膜材料生产线、厂房和配套设施

以及工艺设备投资。后续争取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改由政府代建厂房，时代

新材租用，从而节省项目募集资金约 3,000 万元。项目原计划于 2012 年 3 月开

工建设，2015 年 1 月达产；项目实际于 2012 年 2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11 月建

成投产。已建成生产线每年可生产高性能薄膜材料 500 吨，达到设计产能。从

2018 年初到目前的生产情况来看，该生产线运行正常。如果该生产线不进行其

它工艺实验满负荷生产，每月可生产 42 吨用于手机导热膜的聚酰亚胺薄膜，全

年可以生产 504 吨，已达到设计要求。 

（三）上述项目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项目进度是否符合配股时原定计划 

该项目进度低于配股时原定计划的主要原因是： 

1、项目开发周期长：聚酰亚胺薄膜项目开发周期时间长，自 2011-2015 历

时五年时间才完全解决产品技术上达到性能标准的难题。在开发过程中解决了树

脂配方绝缘性能不稳定，金属离子含量超标，化学催化法效率不高等问题。又花

了两年时间在设备的使用上解决了幅宽大小，运行速度快慢，温度控制不均匀，

薄膜厚度控制不精确等多方面的难题。 

2、设备采购周期长；公司投资建设的此条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为国内首条

实现批产的化学亚胺法生产线，建成后可实现进口替代，填补国内空白，因此项



目本身具有相当大的技术难度。该项目除生产配方研制过程十分复杂外，对生产

工艺和生产设备都有极高的要求。其中，生产工艺路线和生产装备配备由公司项

目研发团队研究摸索中完成，在聚酰亚胺树脂的合成和生产线的幅宽、运行速度、

产品厚度控制方面均提出了更高更细致的要求。部分关键装备定制周期在 18 个

月以上，生产线安装调试周期为 6-12 个月。 

3、设备调试难度大：设备建设调试时间也经历了较长胡时间，在树脂合成

放大试验，幅宽更宽控制，速度更快稳定，温度控制精度更高，湿度控制等方面

进一步研究，该产业是一个系统工程。 

4、工艺复杂：由于该生产线为非标生产线，且投资数亿，为确保该项目投

资成功，避免匆忙上马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时代新材决定在投资该生产线前，

先使用较少投资，分别建设一条热亚胺法和一条化学亚胺法的制膜中试线。项目

研发团队在上述中试线上经过反复摸索、研究比较、熟悉掌握全部工艺配方、生

产路线等核心关键技术后，才开始进行项目生产线、厂房和配套设施建设工作，

并同时启动关键设备的定制和商务谈判。 

该项目每年的进展情况如下： 

时间 项目重要进展 

2011-2012 年 实验室配方研究 

2012-2013 年 热亚胺法中试线建成并完成工艺研究 

2013-2015 年 化学亚胺法中试线建成并完成配方工艺研究，进行产品性能比

较。产品使用评价。 

2016-2017 年 化学亚胺法生产线完成建设及调试，2017 年底正式投产 

综上，项目建设进度尽管落后于配股时的原定计划，但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的决策调整也确保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四）公司转让时代华鑫股权后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以

及对上述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在前期及未来的具体安排 



1、对未使用完募集资金在前期及未来的具体安排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历年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并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由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认为公

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

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高性能绝缘结构产品产业化项目未使用募集资

金为 11,368.03 万元，鉴于该项目已经建设形成产业化，并拟对外进行转让，公

司控股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提议将该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

11,368.03 万元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临时提案已经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尚需

提交 2019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拟

全部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2、公司转让时代华鑫股权后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 

出售时代华鑫 65%股权并引入新的投资方后，时代新材聚酰亚胺薄膜项目将

改由新的控股方主持推进。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必

须经过代表三分之二的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时代新材将依托持有的 35%股权，积

极参与时代华鑫产业规划、经营模式的制定，提供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的支

持，促进时代华鑫健康稳健发展，进一步做大做强聚酰亚胺薄膜产业。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时代华鑫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负债较高，

因此账面净资产低于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时代新材用配股募集资金投

资的高性能绝缘结构产品产业化募投项目按原计划开工，并于 2017 年 11 月建成

投产，项目总体进展落后于配股时的原定计划，主要是该项目技术工艺较为复杂、

前期的开发周期长、设备采购及设备调试难度较大等原因所致。经时代新材董事



会审议，上述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前期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也发

表了同意意见；项目交由时代华鑫实施并对外转让其股权后，公司拟将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问题四、根据前期信息披露，2019 年上半年公司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量产

日趋稳定，形成销售收入 7,014 万元，已开始向部分手机品牌供货。公司下半年

将继续以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及工程化推广应用为核心，推进高分子新材料产品

扩能建设。同时，根据公司《2019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显示，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请公司结合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核实是否存在前后信息披露不一致、不及时、不审慎，风险提示不充分等情形。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公司 2013 年 5 月 29 日公告的《配股说明书》，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之一高性能绝缘结构产品产业化项目拟生产高性能薄膜材料，达产后将形成

年产 500 吨高性能薄膜材料，所述高性能薄膜材料即为聚酰亚胺薄膜材料。配股

所募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建设 1 条高性能薄膜材料生产线、厂房和配套设施以及

工艺设备投资。项目计划于 2012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1 月达产。 

高性能绝缘结构产品产业化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60,002.00 万元，后因募集资

金净额到位后低于原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终止了高性能绝缘结构产品产业化项目部分子项目的实

施，调整后的承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36,472.8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向聚酰亚胺薄膜项目投入资

金 25,105.79 万元，主要建成了一条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由

于后续争取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改由政府代建厂房，时代新材租用，从而节

省项目募集资金约 3,000 万元。 

项目实际于 2012 年 2 月开工建设，于 2017 年 11 月底建成投产，虽然比原

计划时间有所延迟，但建成的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运行正常，产量日趋稳定，目



前该生产线在不进行其它工艺实验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每月可生产 42 吨聚酰

亚胺薄膜。该项目 2018 年形成销售收入 1.2 亿元，2019 年上半年形成销售收入

7,014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聚酰亚胺薄膜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前期的信息披露，公司下半年将继续以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及工程化

推广应用为核心，推进高分子新材料产品扩能建设。公司高分子新材料产品除了

聚酰亚胺薄膜外，还包括芳纶纤维及制品、特种尼龙材料、聚氨酯发泡材料、有

机硅发泡材料等一系列高分子新材料及制品。如 2019 年公司半年报中所述，公

司也正在抓紧开展上述高分子新材料及制品的市场推广应用和产能建设工作。 

时代新材认为，公司不存在前后信息披露不一致、不及时、不审慎、风险提

示不充分等情形。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时代新材使用募集资金建设的聚酰亚胺薄膜项目，

建成时间虽比原计划有所延迟，但建成的生产线已达到了前期的设计产能，并形

成了稳定的销售收入，该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时代新材的高分子新材料产品

包括聚酰亚胺薄膜等一系列产品，已披露的计划及进展情况属实，不存在前后信

息披露不一致、不及时、不审慎，风险提示不充分等情形。 

问题五.公告显示，挂牌转让时代华鑫部分股权回收资金将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请公司补充披露对于相关资金的后续安排和具体用途，并说明公司拟

采取的保障措施，以确保相关资金用于上市公司经营和发展。 

回复： 

公司将挂牌转让时代华鑫部分股权回收的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全部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公司未来 6 个月到期的银行贷款为 17.76 亿元，公司收到出售

款不低于 7.8 亿元后，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到期银行贷款，近期将到期的银行贷款

明细如下： 

借款到期日 金额（人民币） 明细 

2019 年 11 月 16 日 5 亿元 进出口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2019 年 12 月 2 日 5 亿元 超短期融资券 

2020 年 1 月 17 日 3 亿元 农业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2020 年 3 月 12 日 2.3 亿元 中国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2020 年 3 月 21 日 0.48 亿元 进出口银行并购投资贷款 

2020 年 3 月 23 日 1.98 亿元 中国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归还后预计每年可节省贷款利息约 2,85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可以

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利息支出，降低偿债风险，从而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益。 

时代新材有健全的资金管理制度体系，严格的内部控制流程，对资金的收支

有严格的计划管理要求。公司根据预算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资金计划管理

办法、“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管理办法，进行资金支付管理，1 亿元以上的大额

资金调动使用，需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策批准后，逐笔按照公司经济业务授权

管理办法进行审批及处理。通过以上措施，能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并被用于公司经

营和发展。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对时代新材此次转让股权后回收资金的安排合理，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方案可行，并有助于公司节约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 

保荐机构已经对时代新材转让股权后回收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

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将督促时代新材按照计划实施银行贷款偿还方案，确保

相关资金用于上市公司经营和发展。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株

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

意见》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路                    王小江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